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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第十批
（昆环督交〔2018〕107号）D530000201806140033号交办件办理情况的报告
昆明市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截至2018年6月19日，我县先后共接收云南省环境保护督察领导小组办公室交办件4批4件（来电4件，来信0件），已办结4件，正在办理0件。按照督察组办理时限要求，6月19日应办结第1批（昆环督交〔2018〕107号）1件，现已办结1件（属实0件，部分属实1件，不属实0件），正在办理0件。现将转办编号D530000201806140033号交办件具体办理情况简要报告如下： 

一、反映问题
昆明市禄劝县2家汽车修理厂（昆明正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禄劝帅车汽车修理厂）的废机油桶、机油格没有得到规范处置，卖给他人。（投诉者说不清如何不规范处置，只是表示卖给他人后，他人的运输车不合规范，工作人员已要求其重新提供更为详细的信息后再举报，投诉者表示同意）。

二、属实情况
部分属实。

三、重复情况
本交办件与2016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件和本次“回头看”交办件均无重复重复情况。

四、涉及国家级环保督察专项行动情况
所投诉的内容未涉及国家环境保护督察七大专项行动。
五、办结情况
已办结。

六、检查处理情况
（一）现场核实情况

经现场核查，禄劝帅车汽车修理厂全称为禄劝屏山镇帅车修理厂，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姚忠，经营范围：汽车配件销售、三类汽车维修，位于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屏山街道咪油村，处城郊结合部区域。该厂在营业过程中，进行汽车保养项目中产生有废机油桶和机油格，厂区有零散堆放的废机油桶和机油格，没有规范收集贮存。该厂于2018年1月1日与云南新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废矿物油处置合同，但未能提供与有相应处置资质的单位签订的废机油桶和机油格处置合同。

禄劝帅车修理厂厂长姚忠称，产生的废机油桶和机油格一部分被客户带走，剩余部分堆放于厂区，未向他人出售过废机油桶和机油格。我县要求该厂提供经营产生废机油桶和机油格数量和去向相关台账，做进一步调查。结合厂长姚忠的询问笔录相关内容及该厂提供的相关台账显示，该厂2018年来经营产生废机油桶共117个，机油格65个，产生的117个废机油桶有21个被车辆保养的客户带走，其余96个摆在厂里，产生的65个机油格有16个被车辆保养的客户带走，其余49个在厂里。相关台账与现场核查留在厂里的废机油桶和机油格数量基本一致，调查过程未发现该厂将废机油桶和机油格卖给他人的相关证据，因举报人未提供该厂将废机油桶和机油格卖给他人的详细信息，无法确认该厂是否将废机油桶和机油格卖给他人。

通过走访询问、实地查找、查询工商注册查询系统等方式，均未找到昆明正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因举报信息不对称，无法确认昆明正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废机油桶、机油格没有得到规范处置，卖给他人的情况。

（二）检查发现的问题

1.禄劝帅车修理厂经营产生的废机油桶和机油格没有规范收集贮存。

2.禄劝帅车修理厂未与有资质的单位签订废机油桶和机油格处置合同，只签订了废矿物油处置合同。

（三）针对问题的处理情况

1.我县已于2018年6月15日安排县环保局对禄劝帅车修理厂进行现场检查，并做现场检查（勘验）笔录。

2.县环保局于2018年6月15日对禄劝帅车修理厂下达限期整改通知（禄环改〔2018〕8号），责令禄劝帅车修理厂于2018年6月19日前规范收集贮存废机油和机油格，并规范设危险废物标识。

3.县环保局于2018年6月16日对禄劝帅车修理厂厂长姚忠进行询问调查，并做调查询问笔录。

4.县环保局于2018年6月18日对禄劝帅车修理厂下达限期整改通知（禄环改〔2018〕9号），责令禄劝帅车修理厂于2018年6月30日前与有资质的单位签订废机油桶和机油格处置合同，并将贮存的废机油桶和机油格交给委托单位进行有效处置。

（四）现场复查情况

我县于2018年6月18日对禄劝帅车修理厂进行复查，该厂已将废机油桶和机油格进行集中收集，暂存于厂区内的危险废物暂储库中，同时与云南大地丰源环保有限公司接洽废机油桶和机油格处置事宜，尽快签订合同后按照整改要求规范处置。

（五）整改结果

目前，禄劝帅车修理厂已将废机油桶和机油格集中收集至厂区内危险废物暂储库暂存，并规范设了危险废物标识，积极与有相应处置资质的第三方公司对接委托处置事宜。我县将持续跟进相关工作进展，督促该厂及时规范处置废机油桶和机油格，确保危险废物得到有效处理。

七、责任追究情况
    无。

八、下步工作打算
下步工作中，我县将严格督促禄劝帅车修理厂及时与有资质的单位签订废机油桶和机油格处置合同，并监督指导该厂登录云南省危险废物申报转移报批系统，要求该厂对即将转移的危险废物进行转移备案报批，并将贮存的废机油桶和机油格交给委托单位进行有效处置。同时，加强全县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转移运输环节的环境安全管理，并对存在的违法行为依法依规从严查处。
附件：1.《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案件办理情况表》 

      2．相关支撑材料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2018年6月19日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6月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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